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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女士： 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
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討論癌症策略。

會上，委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癌症藥物開支的補充資料。經諮詢醫

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後，本局現回覆如下：  

2 .  過去三年，醫管局藥物名冊內用於治療癌症的 44 種藥物（不論
其藥物類別）的用藥開支 1表列如下：  
 

2015-16 年度  
(億元 ) 

2016-17 年度  
(億元 ) 

2017-18 年度  
(億元 ) 

11.9 12.2 11.9 

 
3 .  醫療科技迅速發展，每年均為藥業市場帶來不少新藥物，藥商

1 用藥開支是指醫管局已配發予病人的藥物的成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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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會因應市場發展調整其取價策略。各種疾病的臨床治療方案亦不

時演化，或會影響醫生為個別病人選取合適藥物的考慮。此外，病

人的臨床情況和對用藥的反應因人而異，病人的用藥次數和時間長

短因此而不可預測；加上治療行為或會隨著不同的醫療成本分擔比

例而改變，加上不斷延伸的藥物治療亦會大大增加實際的醫療成

本。故此，醫管局未能估計如未來以公帑資助所有公立醫院病人使

用藥物名冊上所有癌症藥物所涉及的開支。  
 

          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
副本送：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 
    (經辦人：經理 (醫院管理局秘書處 )林碧琬女士 )  

 

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 




